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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市 福 田 区 民 政 局

福民函〔2024〕24 号

关于区八届人大四次会议第 20240263 号
建议的分办意见

区八届人大四次会议第 20240263 号建议《关于完善我区城

市社区治理措施的建议》收悉，我局对该提案高度重视，现提出

分办意见如下：

一是完善社区服务格局。2022 年 10 月，住建部、民政部发

布《关于开展完整社区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，试点工作自 2022

年 10 月开始，为期 2 年。我区福保街道益田社区纳入首批试点。

在此基础上，区第八届党代会报告和区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，

推进具备完整社区功能、配套完善、体验优质的“幸福福田·美

好社区”建设，进一步优化社区服务供给，努力做到居民有需求、

社区有服务，将全区 92 个社区建设成为面向全龄人口的美好生

活共同体。以满足居民需求为导向，提供多样化、高质量的社区

服务，增强居民的归属感和满意度，在全市率先开展“幸福福

田·美好社区”建设，创新以“美好生活中心”为主干的“星月

式”标准服务体系，建立街区联合党组织引领服务等系列工作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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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，加强各级各类资源力量赋能，努力实现“小街区大格局”“小

场景大幸福”“小中心大功能”。

二是完善基层议事协商机制。构建以社区党委为核心，居委

会为主体的社区议事协商平台，组建社区居民议事会，加强与辖

区居民的沟通与交流，定期召开社区居民议事会，听取居民的意

见和建议，及时反馈社区工作的进展和成果，提升居民的社会意

识和参与意识，使居民更加了解和支持社区治理工作，增强居民

的参与感和信任感。自 2013 年成立社区居民议事会以来，全区

92 个社区居民议事会共收集办理社区居民提案 10043 件，召开

居民议事会 5089 次，解决社区热点难点问题，充分调动居民自

主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，增强民主协商解决社区问题的能力，

构筑“民事民议、民事民办、民事民管”的基层治理新局面。

三是强化基层组织建设。充分发挥 646 名居委会成员、318

名社区居务监督委员会成员、500 名居民小组长、5093 名居民代

表的作用，全面形成社区搭台子，党员唱主角的党建引领+居民

自治的社区治理新格局。织密群众自治网络，在全市率先实现

92 个社区环境和物业管理委员会、社会服务（妇女儿童）委员

会全覆盖，推选委员 1061 人，在社区各领域推进政府治理、社

会调节与居民自治间的良性互动，进一步增强基层自治组织自治

活力和服务效能，助力推进“百千万工程”街社高质量发展。

接下来，我们将继续按照区委区政府工作部署和代表们的提

案建议，不断推进全区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，“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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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带面”、群策群力、做优做强社区服务，构建和谐、稳定、宜

居的社区环境。

福田区民政局

2024 年 6 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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